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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須知依據伸港鄉立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閱覽服務規則第二十六條訂定。 

二、讀者使用本館電腦暨網路服務之前，應詳細閱覽本須知內容，當開始使用本館電腦暨網路服

務，即表示同意本須知所有內容。 

三、本館於開架閱覽區、兒童閱覽區及電腦室等區域設有公用電腦供讀者檢索圖書資訊，因借書

逾期而受停權處分者，停權期間暫停使用本項服務；本館網路僅提供查詢線上資料、圖書資

訊等，禁止查詢及使用遊戲、色情、暴力、賭博及影響公共安全等網站，違者即取消使用資

格，並停權 14日。 

四、公用電腦使用及列印規定： 

(一) 開架閱覽區館藏查詢電腦以提供本縣圖書館館藏資料查詢為主，禁止連結其他網頁或從

事其他用途。 

(二) 兒童閱覽區限供 12歲以下兒童數位學習使用（歡迎父母陪伴），未滿 6歲或需成人陪同

之兒童，應有成年人陪同指導使用，並注意其安全，本館不負照顧之責，每次使用以 1

小時為限。 

(三) 電腦室之公用電腦僅供民眾網路資料檢索、數位學習、資料列印使用，每次使用以 1小

時為限；每人每次以登記一時段為原則，使用完畢 15分鐘後如無其他閱覽人登記使用，

方可再登記下一時段，違者記違規 1次。 

(四) 電腦室提供民眾列印服務，以 A4及 A3紙張黑白列印為限，每次列印耗材費新台幣 2

元。 

五、平板電腦使用規定： 

(一) 服務對象以本鄉鄉民優先，請出示借閱證或身分證明文件至本館 1樓服務台申請借用。 

(二) 本館備有 ASUS ZenPad 8.0共 4台，使用範圍僅限本館內，為便於管理及其他讀者之

權益，不提供外借服務。 

(三) 平板電腦借用申請時間為週二至週日 08:00至 17:30，每次使用以 1小時為限，如無其

他讀者預約，始得續借使用。 

(四) 使用完畢後請將平板電腦歸還本館 1樓服務台，並經館員確認設備完整性後，即完成歸

還程序取回證件。 

(五) 歸還平板電腦前應自行存取個人資料，歸還之設備將隨即進行清理復原作業。 

六、附則 

(一) 使用設備時應善盡保管之責，如因人為因素產生之損壞或遺失，借用人須負賠償責任，

維修費用由借用人全額賠償，賠償以原設備為原則，如有新款，得以新款取代或賠償原

設備之價款。 

(二) 讀者若發生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行為，需負法律責任，應由其自負民事與刑事責任，本館

得報請相關單位依法處理。 

(三) 請妥善使用電腦及相關設備，遇有任何問題請洽本館服務人員。 

(四) 讀者帳號及密碼應妥為保管，如遭到冒用或自行授權他人使用者，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；

如遇任何資訊安全問題，請立即通知本館館員。 

七、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；其他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本館閱覽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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